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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政府法規提案 
1.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（於第 4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審議）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3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2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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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（草案）」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近年來業者使用電子商務技術搭建網際網路平台，促進交易媒合，

提供消費者購買商品，並由外送員選擇接受消費者訂單就商品進行

送達服務。又外送服務之運送過程中，屢屢發生職業安全、食品衛

生安全、交通安全及消費糾紛等問題，外送平台業者對消費者及外

送員而言，為該經濟類型之主要媒合或報酬給付者，並因此獲得利

益，因而對消費者及外送員之相關權益應負起社會責任，爰制定本

自治條例。 

本市有必要制定保障外送員權益之強制性規定，並同時藉由管理外

送平台，達成食品安全、交通安全與消費安全。 

本自治條例，業於 112 年 7 月 11 日第 63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，

敬請審議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經行政院核定後發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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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六條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3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2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六條」修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自 101 年 3 月 12 日制定公布以來，未曾

修正。為扶植藝文產業及促進藝文活動發展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，

調降本市職業性及非職業性藝文表演等娛樂稅徵收率，以期活絡藝

文產業，進而帶動本市經濟消費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第六條」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

對照表及現行自治條例全條文等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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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部分條

文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3 年 6 月 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3.6.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32000033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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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12 年 9 月 5 日第 6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修正理由： 

依據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第 21 條規定：「主

管機關就本自治條例所定補償及救濟標準，應每五年辦理檢討一

次。」為使本府辦理舉辦公共工程用地範圍內之拆遷補償作業切合

實際需要，且本自治條例前次於 107 年 5 月 31 日修正公布施行，迄

今已五年，近年來物價漲跌幅度甚鉅，本自治條例所定之補償及救

濟標準應適時配合檢討，爰參考營造工程物價指數、消費者物價指

數及相關實務執行經驗修正本自治條例。 

三、修正重點： 

增修建築改良物面積之調查準則。（第三條） 

本自治條例補償之建築改良物，修正為須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

者為限。（第五條及第七條） 

參考營造工程物價指數、消費者物價指數等指標，調整建築物主

體構造重建單價，並修正重建單價分類評定標準及地下室評定標

準（第八條附表一、附表一之一及新增附表一之二）。 

修正其他建築改良物補償價格。（第九條附表二） 

調整立面整修費標準計算標準。（第十二條） 

增修遷移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等之拆卸、搬運及安裝

費用及固定附屬設備等項目之救濟規定，並訂定合法營業之認定

方式。（第十四條）。 

調整租金補貼及人口遷移費發放規定（第十五條及第十五條之一） 

修正遇有本自治條例未明定或性質特殊之補償項目之處理方式

（第二十三條）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

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乙份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後續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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